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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年 7月 16日，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武夷”、“公

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网（http://www.cninfo.com.cn）披

露《关于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081）。2016年 7月 14日，福建省厦门

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厦门中院”） 因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

行（以下简称“厦门建行”）诉厦门聚泰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

门聚泰”）1999年 2月借款 1,600 万元及利息和中国武夷担保案（以下简称“本案”）

扣划中国武夷在华夏银行福州分行存款 4,857,756. 03元；解除 2015年 10月 10日

和 10 月 23 日对中国武夷在招商银行东街口支行和华夏银行福州分行相关账户的冻

结。由于案件复杂、时间较长，现将诉讼进展和案件情况补充说明如下： 

一、诉讼进展情况 

2016 年 7 月 14 日厦门中院因本案扣划中国武夷在华夏银行福州分行存款

4,857,756. 03 元，鉴于本案主债务人厦门聚泰与原债权人厦门建行在未经法院许可

且中国武夷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本案抵押物九州大厦第二层、第三层以极不合理

的低价私自变卖，直接导致抵押物价值无法覆盖债权，中国武夷作为担保人，合法

权利遭到严重损害。该行为应当视为债权人自愿放弃相应的抵押权利，根据《担保

法》第 28 条规定，我司已免除担保责任。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7月 15日和 2016年 7月 18日以特快专递方式和派专人向厦门中院送达《关于扣

划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4857756.03 元存款的执行异议》。公司就厦门中院



（2001）厦经执行字第 242-3 号《执行裁定书》以及 2016 年 7 月 14 日强行扣划中

国武夷在华夏银行福州分行 4,857,756.03元银行存款的行为提出异议，恳请厦门中

院在中国武夷提出的执行异议得到明确裁定之前，暂停处置中国武夷上述财产，以

保护国有资产安全和中国武夷的合法权益。 

二、诉讼情况补充 

（一）案情。1999年 2月 4 日，厦门聚泰与厦门建行签订《借款合同》，由厦门

建行向厦门聚泰提供贷款人民币 1,600 万元，贷款期限自 1999 年 2 月 10 日至 2001

年 2 月 10 日，利率为月息 6.105‰，按季结息。厦门聚泰以其所拥有的厦门市九州

大厦（在建工程）第二、三层商场设定抵押担保(面积 5,113.48 平方米，评估价

4,042.83万元)。当时，中国武夷为承接施工任务而为厦门聚泰上述借款提供担保，

承担抵押物之外的连带保证责任。 

因厦门聚泰未按时还款，厦门建行向厦门中院提起诉讼，厦门中院于 2001 年 6

月 4日作出（2001）厦经初字第 203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中国武夷对厦门聚泰所

提供的抵押物价值不足清偿厦门聚泰尚欠厦门建行的上述贷款本息之外的部分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二）案件执行情况补充。在抵押物变卖过程中，厦门中院未通知作为案件被

执行人之一的中国武夷参与。在 2006年 8月厦门中院冻结中国武夷银行账户后，中

国武夷向厦门中院提出《执行异议书》。随后，厦门中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举行

听证会，解除 2006年 8月对中国武夷银行账户的冻结；告知买受人“我们经审查，

认为变卖事宜没有经过中国武夷同意，变卖存在问题”；通知厦门立信暂时不要出

售九州大厦第二、三层及第二十二层；2008 年 5 月，向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

局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请求协助查封厦门聚泰商业城二层 E单元等。当时厦门

中院已认识到变卖程序存在纰漏。 

2014年 6月 30日，厦门中院裁定变更执行申请人为莆田融信贸易有限公司。 

（三）公司采取的措施。厦门中院于 2015 年 9 月 29 日、2015 年 10 月 12 日就

莆田市融信贸易有限公司提出的执行申请作出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划拨被执行

人厦门聚泰和中国武夷所有的款项人民币 2,500万元，并于 2015 年 10月 10日、10

月 23日冻结中国武夷三个银行账户金额约 1,730万元。中国武夷认为该强制执行措



施存在严重瑕疵。2015 年 10 月 19 日向厦门中院再次提出执行异议，并于 2015 年

10月 23日向厦门中院申请听证，厦门中院于 2015年 11月 27日举行听证，又于 2016

年 3月 29日派员至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会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相关人员

与中国武夷进行协谈，2016年 4 月 15日，通知中国武夷到庭调解，调解未果。截止

目前，厦门中院尚未就中国武夷 2015年 10月 19日提出的执行异议作出裁定。 

特此公告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7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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